
 

 
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校務發展委員會 
100學年度第 1學期 第 2次會議紀錄 

 
一、時間： 100年 12月 23日(星期五)   12：10 

二、地點： 行政大樓 6F 第 2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 林 校長振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廖婉妤 

四、出席： 校務發展委員（如簽到表） 

五、主席致詞： 

六、提案討論： 

案由一：檢送本校組織規程修正草案及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各一份，請 審議。（提案單

位：人事室） 

說  明： 

1. 配合科大評鑑建議事項及本校組織改造，並依據教育部 100年 4月 14日臺

技(二)字第 1000061417 號函及同年 10 月 26 日臺軍(一)字第 1000194573

號函辦理。 

2. 配合科大評鑑及 100 年校務發展研討會建議，並為統一法規體例，修正組

織規程第三、五至二十三、三十一條條文。 

3. 依據教育部 100 年 4 月 14 日臺技(二)字第 1000061417 號函及同年 10 月

26日臺軍(一)字第 1000194573號函意旨，修正第八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。 

4. 本案修正條文擬自 101年 2月 1日生效。 

5. 檢附本校組織規程修正草案、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教育部來文各一份。 

 

列席人員：人事室主任 

決  議：  

1. 請重繕第三條之說明文字『……無訂定設置辦法之必要。』之敘述，以確

認本法修正之指意。 

2. 第六條第一項教務處新設教務資訊組，第二項學生事務處新設學務資訊

組，請列入兩單位掌理之業務內容。 

3. 第六條第五項國際事務處內容中有關『…境外學生招生及輔導等…』，改

為『…境外學生服務等…』，俾利確認校內招生及輔導相關業務歸屬。 

4. 第十一條國際事務處置國際長一人…，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，改為『…，

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人員兼任之，…』。 

5. 第十九條教學發展中心…由校長聘請教務長兼任之…，改為『…由校長聘

請副校長兼任之，…』。 

6. 第三十一條第七項產學合作會議，…產學合作及服務處長為主席，產學合

作…，改為『…產學合作服務處處長為主席，…』。 

7. 因應本校組織調整系所合一，將條文內有關『各所長』之稱謂予以刪除，

並授權人事室重新檢示本校組織規程中所條文，將『各所長』之稱謂統一

予以刪除。 

8. 第三十五條本校各單位分組…，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組長得由職級相當

之軍訓教官兼任。改為『…學生事務處軍訓室主任、生活輔導組長得由軍



 

 

訓教官兼任之。』 

9. 校發中心管考評鑑組相關業務之調整方式，由校長邀集相關單位主管研商

後，於下次校務會議前，完成修正草案，一併提送校務會議審議。 

10.其它修正條文照案通過。 

 

七、臨時動議：無 

 

八、散會：下午二時四十分 


